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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知识产权与创新成为市场主体的重要发展动力，专利相关的诉讼数量逐年上升，

其中不乏滥用专利权以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即专利恶意诉讼。该行为不仅损害了正常市场主体的合法

权益，还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以及司法公正。本文通过袁某的案例引入主题，分析了将专利恶意诉讼作

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并针对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可行性建议，

以期完善专利恶意诉讼行为的有效规制。 
 
关键词 

专利恶意诉讼，不正当竞争，法治 
 

 

Research on the Anti Unfair Competition 
Law Regulation of Malicious Patent  
Litigation Behavior 

Xiaolin 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Received: Apr. 14th, 2025; accepted: Apr. 29th, 2025; published: May 27th, 2025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have be-
com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market entities. The number of patent related lawsuits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cluding the abuse of patent rights to seek illegal benefits, known as mali-
cious patent litigation. This behavior not only damage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normal 
market entities, but also undermines market competition order and judicial fairnes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theme through the case of Yuan Lizhong,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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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ng malicious patent litigation as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possible problems in this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regula-
tion of malicious patent litig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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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作为发展的源动力为市场主体所重视，与专利相关的诉讼数量

也逐年增多，其中不乏假借权利保护之名实则滥用权利谋取不法利益。专利权的保护要遵循私益与公益

的协调，专利权人合法权利行使的行为在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反竞争性，如果过于注重专利权人私益的

保护，会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减损。 
专利恶意诉讼，作为滥用专利权的表现形式之一，大多数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其应当受到专利法的

规制，因为专利法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专利权人合法利益。但司法实践表明专利法对该种行为的规

制效果并不理想。实践中也有司法机关利用民法典对其进行规制，由于未形成统一标准，致使同案不同

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研究专利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途径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 专利恶意诉讼概述 

2.1. 恶意诉讼行为界定 

案例引入：袁某于 2001 年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并于同年 12 月被授予“消防

用球阀”的专利权。在袁某成为专利权人两年后，其在南京提起专利侵权之诉，诉称扬州通发气动阀门

执行器厂与扬州通发实业有限公司在未征得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非法对该专利产品进行批量生产并进

行销售，遂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停止专利侵权，赔偿损失。而后被告申请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专利进行审

查，委员会宣告专利无效并且后续行政诉讼的判决也维持了这一无效宣告。当看到形势逆转后，原告袁

某随即提出撤诉，但被告并未轻易翻篇，而是对其提起恶意诉讼损害赔偿请求。法院审理认为由于袁某

作为在阀门制造行业深耕多年的专业人士，有理由相信其熟知球阀相关国家标准，然而其将公共领域的

技术方案申请专利保护，进而以此为由控诉其他使用该技术方案的无辜企业，袁某的行为主观上具有给

他人造成损失且为自己获益的故意，客观上也确实造成该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其构成恶意诉讼，并判

处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上述案例被称为恶意诉讼第一案，在判决书中，南京中院将“恶意诉讼”表述为“故意以他人受损

害为目的，在缺乏实体权利或者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形下提起民事诉讼，致使相对人在诉讼中遭

受损失的行为。”1 所以广义的恶意诉讼中包含虚假诉讼的含义，虚假诉讼侧重于提起诉讼的事实或者理

由是由当事人虚构的，二者统一于滥用诉权这一上位概念。但狭义的恶意诉讼与虚假诉讼则具有显著区

别，虽二者的发起人主观上都是恶意，但其侧重点有较为明显的区分：狭义的恶意诉讼更倾向于主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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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的恶意，而虚假诉讼更倾向于手段上的恶意。例如：共谋、虚构、串通等，通过不法手段达到其诉讼

目的，而狭义的恶意诉讼一般在诉讼过程中不会涉及不法影响诉讼的行为，而是基于不法提起诉讼的目

的，通过合法诉讼手段达至其不法目的。本文所涉及恶意诉讼均为狭义恶意诉讼。专利恶意诉讼是恶意

诉讼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属于恶意诉讼在专利领域的具体应用。指的是专利权人主观上持有获取不

法利益的目的，客观上提起缺乏正当理由和事实依据诉讼的行为[1]。 

2.2. 专利恶意诉讼行为特征及危害 

专利恶意诉讼认定困难，耗时较长。由于授予专利权的过程具有推定性，即如果工作人员未发现不

授予专利的合理事由便会授予相关专利并进行登记，并且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相关专利的授予并不需要

进行严格的实质审查，导致专利获得门槛降低，使一些本无法取得授权的专利获得授权，所以专利恶意

诉讼认定较为困难，因为其原告具有合法的权利外观，并取得专利授权登记，虽然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

关文件中提高了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授予门槛，加强了新颖性审查，但该举措显然无力解决专

利恶意诉讼的问题，由于宣告专利无效需要经历长期的审查判定，所以诉讼会一直保持为未终局形态，

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只要在此漫长的过程中稍加舆论引导，便可以轻易毁掉被告的商誉以及企业形象，

即使最终专利被宣告无效，也无法尽数挽回被告的损失。 
其次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影响，由于原告提起诉讼的成本低廉，且达到压制竞争对手的商业效果，

即使后续专利被宣告无效也可以撤诉或者败诉，但在长期的诉讼过程中已经成功达到抢占市场的目的。

若社会主体竞相效仿，将会扰乱市场秩序，使市场从有序状态变为无序的混乱状态。在此种市场形态中，

消费者的权益也会遭受损害，市场中交易成本激增，交易意愿下降，影响消费者福利最大化[2]。 

3. 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1. 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现实需要 

许某于 2001 年就竹包边、布包边的“竹地毯”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次年获得专利授权。而后许某

将使用该外观设计的工厂诉至法庭，其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遂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害并

赔偿损失。在提起诉讼的同时提出保全措施，许多工厂大量竹地毯被扣押，带来严重经济损失。在审查

后该项专利被宣告无效。 
被诉的企业纷纷起诉许某赔偿其经济损失，雪强公司在杭州中院提起诉讼，该中院依据《民事诉讼

法》第 64 条第一款和第 147 条第一款的规定，认为许某在专利被宣告无效前的行为系合法的维权行为，

并不具有过错，遂不认定其构成“恶意”；拜特公司和康拜特公司于南京中院起诉，南京中院判决支持

许某赔偿因其财产保全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其法律依据为《民法通则》第 5 条和第 106 条、《民事

诉讼法》第 96 条，以及最高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 13 条；华

夏公司向上海市闸北区法院起诉，其依据《专利法》47 条的规定认为许某的行为不构成“恶意”，遂驳

回其诉讼请求。2 
上述结果分为两类，一种认为应当认定恶意，另一种反之。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只考虑到了行为人

主观上是否具有“恶意诉讼”的故意，将侧重点放在恶意诉讼与合法维权的行为界定上，都忽视了许某

不正当竞争的目的以及对涉案企业合法竞争权益的保护。本案中许某作为家居行业深耕多年的从业者，

有理由相信其熟知“竹地毯”的外观设计早已公开并为大众使用。在明知此项专利并不属于应当授予专

利的前提下，故意利用“无需实质性审查”的规定将自己变为专利权持有人。其行为具有明显的恶意打

击同行业竞争对手的意图[3]，并且诉前的财产保全举措也给原告带来庞大的经济损失，如果仅将专利恶

 

 

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苏民三终字第 007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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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诉讼定义为保护专利权的意义就会忽略掉行为人排除、限制竞争的不法目的[4]。 
因此只有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下才能更有效地填补该行为造成的竞争损害。如果仅将专利

恶意诉讼行为归为简单的侵权行为，那损害赔偿方面即适用“损害填平原则”，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损

害其实是难以用数字估量的，现有司法实践也证明，即使胜诉，法院也只会支持一小部分的赔偿金额，

只有将其归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才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更高的违法成本将潜在的行为者拒之门

外，达到法律预防犯罪的功能[5]。 

3.2. 符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 

将专利恶意诉讼行为置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下规制的可行性分析首先需综合对比二者的构成要件。在

行为主体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界定为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6]，不过现

实生活中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也包括大量非经营性的主体[7]。而在专利恶意诉讼中的行为主体也一般

都是市场经济中的经营者，在多数情况下，行为人与受害人都属于同一行业或者相近行业的竞争对手，

即提供同类或相似的产品或服务。所以专利恶意诉讼行为的当事人符合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主体特征[8]。 
在行为构成的主观要件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其客观上所实

施的行为，因行为一般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外化形式，当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恶意竞争的行为时，即可推

定其主观层面所持有的“直接故意”。而在专利恶意诉讼中的主观层面，司法机关往往会判断行为人是

否属于“恶意”。“恶意”包括两个层面：一为认识层面，即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该专利并不符合专利获取

的相关标准，二为意志层面，即行为人是否主观上追求通过专利诉讼以达到恶意竞争等不正当目的。所

以专利恶意诉讼的行为人主观恶性可以表现为直接故意追求不法目的的实现。 
在违法行为层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大多是通过积极的作为实现的，并且该“作为”是不法的作为，

即行为人实施了违反相关法律规范以追求达到限制竞争或者排除竞争的目的[9]。在专利恶意诉讼中，行

为人进行专利诉讼实则将该诉讼作为限制竞争的手段，该行为客观上明显扰乱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

二者的行为在违法性构成要件方面是统一的。 
在损害结果层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造成市场主体经济利益的损失，既包括有形的财产损失，也包

括无形的信赖利益等的损失，并且该结果与行为主体限制竞争的作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专利恶意诉讼

中，被害人不仅需要付出大量成本应诉，更有甚者会直接被诉累拖至破产，该结果也与当事人进行专利

恶意诉讼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4. 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问题 

4.1. 诉权难确立 

将恶意诉讼行为界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有相应的局限性，首先当行为人认识到对方提起的专利诉

讼为恶意专利诉讼并且具有限制竞争的非法目的时，以该事由向所在地法院提起反不正当竞争之诉并非

一定可以得到法院的认可，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制条款，虽然该行为符合不正当

竞争行为所有的构成要件，但是目前司法实践中仍倾向于将其界定为具体的侵权行为，所有法院会认为

当事人并非是反不正当竞争之诉的适格当事人，这会使行为人维权难度骤增，且会造成虽胜诉但输掉市

场的局面。 
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规制行为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而恶意专利诉讼行为并未在列，导致

司法机关在认定行为性质以及赔偿责任时缺乏统一的标准以及实体法依据[10]。司法实践中对赔偿责任

的划分难以使受害方得到充分救济。例如在相关案例中，专利权人在诉前保全时申请法院冻结对方银行

存款，该行为对企业带来的损害并不是瞬时性的，而是持续性的资金链断裂甚至后续会直接导致企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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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破产清算程序，但是在没有相应的实体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一般不会支持赔偿持续性损害。

所以相关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明确行为细则，以统一涉案法院的判决标准，提高司

法公信力[11]。 

4.2. 主观恶意认定的模糊性 

主观恶意的认定是专利恶意诉讼的核心要件，但因其属于行为人的内在心理状态，需通过客观行为

间接推定[12]。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 1353 号判决，主

观恶意需满足“明知诉讼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根据”且具有损害他人利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然

而，实践中存在以下分歧： 
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案件都是在行为人提起诉讼时其权利基础是合法且受保护的，在诉讼过程中，涉

案专利发生变动，或被宣告无效，或需要进行修改，而行为人提起诉讼依据的是无效或者修改前的专利

权。那么面对此种情形，审议焦点自然就落在了行为人是否“恶意”的认定上，即行为人是否“明知”其

拥有的专利权是有瑕疵的，并在此基础上故意起诉。关于“恶意”的认定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不同

地区法院在判决时也未形成统一标准，实践中曾有过这样的案例，权利人用基本相同的案件事实分别在

山东、江苏两地对不同的被告提起诉讼，由于不同地区法院的认定标准不同，导致最后裁判结果大相径

庭。山东高院认为“恶意”的认定需要原告要同时证明行为人在申请专利与提起诉讼时都是恶意的主观

状态，仅仅申请时的“恶意”并不决定起诉时也具有同样的主观状态；3 而江苏高院认为如果侵权人在申

请时是具有主观恶意的，那么可以推定其在起诉时也是同样具有恶意的，不应过分苛责当事人使其承受

更大的举证责任。4 该争议与判决结果的不一致大大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4.3. 赔偿制度存在缺陷 

专利恶意诉讼危害性极大且损失较难挽回，首先是对良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不可磨灭的负面影

响，包括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的损失[13]。由于其被迫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到诉活动中导致直接的

经济损失，此外还会产生大量机会成本，以及对公司企业形象等无形财产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尤其是

当原告申请诉前保全，法院会在基础的初步审查后限制甚至禁止被告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导致其缠于

诉累，体量较小的企业甚至会直接因此破产。 
当前司法实践活动中法院在赔偿范围的确定中主要以“填平原则”为主，仅判决进行恶意诉讼的行

为人对对方的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忽视了其限制竞争的非法目的，也忽视了无形的商誉损失，仅具

有补偿性缺乏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使行为人仅需要付出相当小的成本就可以“杀敌一千”。此外，

由于专利法对相关专利施以保护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推动行业整体的技术革新，如果对行

为人惩罚过轻会大大减损社会整体福利，相关人员创新动力下降，造成行业发展滞缓，对整个社会带来

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14]，因此需要加大惩罚力度，通过高昂的违法成本将潜在行为人“拒之门外”，为

对涉案企业的损失进行实际赔偿，降低理性人假设下潜在行为人的犯罪预期，也为维护社会整体福利，

需要适度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5. 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建议 

5.1. 确立诉权 

专利诉讼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专利权，并不是所有的恶意专利诉讼都应置于反不正当竞争之下进

 

 

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字第 1192 号民事判决书。 
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字第 11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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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制。因此借鉴美国联邦最高院提出的利益范围标准确定诉权，由于美国各州对诉权的认定标准不一，

导致相类似的案情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界定[15]，于是联邦最高院提出通过划定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范

围来划分诉权，以提高司法活动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具体而言就是只有当提起诉讼的当事人的相关利益

落入某一个部门法保护的利益圈层内时，当事人才享有相应的诉权。 
在专利恶意诉讼中就是只有当行为人的诉讼给对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且行为人追求该结果的发生时

才应被置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下，当事人才享有不正当竞争的诉权[16]。为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当

事人应证明自身商誉的损害、可期待利益的损失与对方的诉讼行为具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即只有恶意

专利诉讼是损害结果的近因时，当事人才享有不正当竞争的诉权。 
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规制范围采取明确列举的方式有利于控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度，

降低执法活动的随意性，增强法律权威。但是其也会带来相应的弊端，面对着快速发展变化的市场环境

以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经济发展新业态，诸如专利恶意诉讼行为这类的即使是

符合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也难以通过相关法律对其进行规制，因此应当在明确列举的基础上加入相

关的兜底性条款提高该条文的现实适用性，或者针对恶意诉讼行为对其进行单独列明，例如在《反不正

当竞争法》中的第二章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列举中增加：行为人缺乏正当权利依据或者为追求不正当利

益提起诉讼又撤诉，通过不合理的诉讼保全措施达至其限制竞争的商业目的的，属于本法所规定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 

5.2. 完善主观恶意的认定要件 

“恶意”要件的认定是专利恶意诉讼实践中重要的一环，会直接影响判决结果以及归责，各地法院

目前未形成统一认定标准，虽然在审查时要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排除竞争限制竞争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

但并非带有不正当目的的都属于专利恶意诉讼，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确知晓自己的行为是无合

理依据的，具体要着重分析行为人对涉案专利的主观判断能力以及在诉讼过程中的表现。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所涉及对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保护范畴的认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复杂性，需

要相关技术专家的辅助认定，不能仅仅由于被诉侵权人提出现有技术抗辩或者仅仅由于涉案专利被宣告

无效就认定行为人构成恶意诉讼，而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身份背景以及行业经验综合考量判断。部分学者

认为即使行为人在相关行业深耕多年，但其认知有限，其所掌握的技术与行业内专家并不能相提并论，

涉案专利的瑕疵可能是由于审查人员的疏忽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的错误授权，行为人最多承担过失责

任。本文并不认可这类观点，作为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行为人，有理由相信其对相关市场和技术有一定

程度的了解，审查人员的疏忽也有可能是行为人刻意隐瞒部分细节所致，归根结底仍旧是行为人的原因

才导致专利被确认无效，因此在“恶意”的认定中需要考虑行为人的身份地位及行业经验。 
关于行为人在诉讼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其提起诉讼的时间节点，一般会倾向于选择对方上市或者重

要产品发布的节点。有学者认为当行为人受到侵害时只是单纯想制止侵害行为，并无暇顾及当下是否是

对被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本文不认可这种观点，如果是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从业者，在对方公

司上市的时间提起诉讼是否会有损商誉、影响上市应该是常识性问题，而不应简单地用“为尽快减少损

害”而将其通过滥用诉权达到排除竞争限制竞争的不法目的轻轻揭过。 

5.3. 适度引入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是建立在损害填平原则基础之上的加罚，其目的是为了惩罚而非救济。其针对的是在法

律和道德层面都会受到负面评价的行为，惩罚其恶意追求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专利恶意诉讼中的行为

人并非过失导致了对方的损失，而是明知并且主观上追求该结果发生，主观上的恶意是显而易见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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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理性人假设，当对未来进行违法活动所得的收益远大于成本时，潜在的行为人会选择进入该活动。当

前司法实践中采用的补偿性赔偿原则会带来负面的激励效应，因此可以在专利恶意诉讼中考虑适度惩罚

性赔偿制度。 
首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要同时考虑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主观层面体现在当事人的“恶意”滥

用诉权追求不正当利益，客观层面需要考虑行为方式是否手段恶劣、多次诉讼、持续时间长等状况，损

害后果层面主要考虑对受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商誉社会形象等是否具有严重负面影响。其次，要坚持补偿

为主而惩罚为辅的适用原则，侵权行为当事人的补偿性赔偿请求权是独立存在的，即只要其实际有损害

就可以提起该请求，而惩罚性赔偿与之适用不同的规则，惩罚功能不会脱离对受损害一方实际损失的补

偿而单独发挥作用。最后，关于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本文认为应参照专利法中“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规定，法官可以在此限度内，通过综合考量恶意程度、损害大小、当地经济水平以及事后是否积极补

救等客观因素进行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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